
國立臺南女中第二十屆羽恆盃校際羽球邀請賽競賽規程 
壹、  主旨：以羽球運動培養學生正當休閒活動，提升各校羽球風氣及切磋球技聯絡校際

情感。 
貳、  主辦單位：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羽球隊。 
参、  指導單位：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體育運動組、社團活動組。 
肆、  比賽日期：2026年2月7日~2月8日，07：00～18：00。 
伍、  比賽地點：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體育館一樓。 
陸、  邀請學校： 
        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國立

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南市私立德光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營高級中學、

臺南私立港明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北門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高雄高

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、國立鳳山高級中學、國

立鳳新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瑞祥高中、國立屏東高級中學、國

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、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文華

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、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、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。 
柒、  參賽資格：邀請學校之在學學生(若為體育班或甲組選手不得參賽)。 
捌、  比賽分組：男子團體、女子團體、男子單打、女子單打、男子雙打、女子雙打。 
玖、  報名： 
      一、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12月07日截止，有特殊狀況者得提出申請處理。 
      二、繳費：參賽者每人450元（含紀念衫一件)，欲加報個人賽者另外酌收150元，至匯

款期限內匯款至中國信託(822) 帳號:137540200835。若僅報名個人賽，則單打350元，

雙打一組600元。 
 團賽 個人單打  個人雙打 總和 

團賽+單打 450元/人 +150元 X 600元/人 
團賽+雙打 450元/人 X +150元 600元/人 
單打+雙打 X 350元 600元/2人 600元/人 

     
      三、方法：填此表單 https://forms.gle/4375DMpw5c4pTafV7 
      四、抽籤：報名截止後，由競賽組彙整名單統一抽籤決定比賽順序。 
      五、注意事項： 

(1)​團體賽每校至多三隊，若為男女混校之學校 團賽（男團＋女團）則限報

共計四組，不得跨校組隊。 
(2)​個人賽每項每校至多三組。 
(3)​女子球員可報名男子組。  
(4)​依意願參賽，可只報名個人賽或團體賽。 
(5)​一人限報兩項，如:團體+單打(雙打) ，單打+雙打   

拾、  競賽方法： 



     一、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比賽規則。       
     二、制度： 
       (一)團體賽預賽採三點(雙、單、雙)順序出賽(三點皆須出賽)，決賽採三點勝兩點者

獲勝。 
       (二)視參賽隊伍多寡採循環賽或淘汰賽。 
       (三)採21分新制(當兩隊分數達20:20時，需連得兩分，才算獲勝，最高至30分)但為

控制比賽時間，預賽不採Deuce賽制。 
       (四)不得兼點。 
       (五)各隊須按出場名單順序參賽，不得空點，否則以棄權論。 
       (六)如球員遇連場比賽時，得休息五分鐘再繼續比賽，若無故延遲出賽經大會判定

影響比賽進行者以棄權論。 
       (七)比賽當天請攜帶學生證，並於賽前檢錄。 
       (八)若為循環賽，計分方式為： 
            1.先比勝場數  
            2.勝場數相同時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方獲勝。如遇兩隊以上勝場數相同時，則以

相關比賽結果之總得分較高者晉級。如再相同，則由大會抽籤決定。 
拾壹、獎勵：每項目各取四名，團體賽前三名獎牌+獎狀+禮卷+獎品，殿軍獎狀；個人賽

前三名獎牌+獎狀+獎品禮卷+獎品，殿軍獎狀。 
拾貳、活動聯絡人： 
      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羽球隊隊長：吳雨璇 0908-873-508 
      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羽球隊副隊：周忠昕 0921-329-265 
      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羽球隊公關：林季穎 0929-083-586 
拾参、附則： 
      一、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隨時更正公布之。 
      二、凡棄權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員，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。 
      三、主辦單位不提供代訂午餐服務，可自行訂購。二樓不得飲食。 
      四、二樓環形走廊與三樓桌球室之學校私有物品請勿觸碰、使用。如有發現使用、損

壞者予以取消資格並照價賠償。 
      五、本校不提供食宿與交通。 
      六、因參賽選手眾多，各校將只開放兩名非參賽人員入校，且須先行於報名表單上

登記。當天給予入校證明，非參賽人員進出學校須出示證明，遺失將不再補發。 
      七、若大會廣播選手上場時未出席場地，每隔一分鐘廣播一次，第三次後予以棄權

處理。 
拾肆、本比賽使用碳音球。 


